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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

定标准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

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交办运〔2023〕 52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：

为指导各地科学判定、及时消除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

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我部组织编制了《道路运

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试

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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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9 月 13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

判定标准（试行）

第一条为指导各地科学判定、及时消除道路运输企业和

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标准。

第二条本标准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、道路普通货物运

输、危险货物道路运输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、城市公共汽电

车客运、出租汽车客运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、机动车维修、

汽车客运站等企业的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工作。

第三条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（一）未取得经营许可或未按规定进行备案从事经营活

动，或超出许可（备案）事项和有效期经营的；

（二）使用报废、擅自改装、拼装、检验检测不合格（含

未在有效期内）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、设施

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；

（三）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和车辆存在长期“三超一疲劳”

（超速、超员、超载、疲劳驾驶）且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提醒

纠正、运输行为结束后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，或所属经营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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驾驶员存在一次计 10 分及以上诚信考核计分情形且未严肃

处理仍继续安排上岗作业的；

（四）经营地或运营线路途经地已发布台风橙色及以上

预警，暴雨、暴雪、冰雹、大雾、沙尘暴、大风、道路结冰

红色预警，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等不具备安全通行

条件时，未执行政府部门停运指令或企业应急预案要求仍擅

自安排运输作业的；

（五）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，其他应当判定为重大事

故隐患的。

第四条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的情

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（一）800 公里以上道路客运班线未按规定开展安全风

险评估，或所属客运车辆未按规定执行凌晨 2 时至 5 时停车

休息或接驳运输的；

（二）所属客运车辆违法承运或夹带危险物品的。

第五条道路普通货运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

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（一）所属货运车辆故意夹带危险货物或违规运输禁

运、限运物品，且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提醒纠正、运输行为结

束后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的；

（二）所属货运车辆运输过程中违法装载导致车货总质

量超过 100 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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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

情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（一）运输危险货物过程中包装容器损坏、泄漏的；

（二）所属常压液体罐车罐体运输介质超出适装介质范

围，或超过核定载质量载运危险货物的；

（三）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

护措施的；

（四）所属运输剧毒化学品、爆炸品的专用车辆及罐式

专用车辆（含罐式挂车）在消除危险货物的危害前，到不具

备危货车辆维修条件的维修企业进行维修的。

第七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存在本标准第三条（一）

（二）（四）（五）规定情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

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（一）未按规定及时组织大客流疏散或列车重大故障清

客的；

（二）未按规定及时整治桥隧、车站、轨道主体结构重

大病害和损伤的；

（三）未建立保护区管理制度或执行制度不到位发生险

性事件的。

第八条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

定情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（一）未按规定在城市公共汽电车车辆驾驶区域安装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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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防护隔离设施的；

（二）新能源城市公共汽电车动力电池超过质保期，未

按规定及时更换仍继续使用的。

第九条出租汽车客运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

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（一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（网约车平台公司）线

上提供服务的车辆或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车辆、驾

驶员不一致的；

（二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（网约车平台公司）未

在 App 显著位置设置“一键报警”，或虽设置“一键报警”

但无法正常使用的。

第十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

情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（一）在道路上进行培训时未遵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指定的路线和时间的；

（二）所属教练员饮酒、醉酒后从事驾驶培训教学，或

未按规定在基础和场地驾驶培训中随车或现场指导、在道路

驾驶培训中随车指导的。

第十一条机动车维修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

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（一）不具备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业务条件仍违

规承修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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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的。

第十二条开展汽车客运站经营的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

条规定情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（一）未按规定执行一类、二类客运班线实名制管理制

度的；

（二）允许超载车辆出站的。

第十三条依照本标准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的，道路运输

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应当按有关规定及时向属地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管理部门报告，并

依法依规采取相应处置措施。

第十四条本标准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，部科学研究院、

公路科学研究院，部法制司、公路局、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

司、科技司、应急办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

监察组。

《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

定标准（试行）》有关重点事项问答

2023 年 9 月，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《道路运输企业和

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（交

办运﹝2023﹞52 号，以下简称《标准》）。《标准》发布以

来，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结合实际组织运输企业认真对照学

习、自查自纠、整改落实，取得阶段性成效。为便于各地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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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全面准确理解《标准》内涵，切实学好用好落实好，部

运输服务司就有关重点事项说明如下：

问：制定出台《标准》的背景和现实意义？

答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规定，负有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，制定相关

行业、领域重大危险源的辨识标准和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标

准。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领域车辆保有量大，运输强度高，

历来是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。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要求，指导各地准确判定、及时消除

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领域重大事故隐患，交通运输部办公厅

组织制定了《标准》，列举了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

运输安全生产过程中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的 26 类具体

情形。《标准》的出台，有利于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

业对标对表及时排查整改重大事故隐患，进一步筑牢道路运

输安全防线；有利于基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加强针对性监

管，进而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防范

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，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。

问：《标准》起草的总体思路和框架是？

答：在《标准》制定过程中，重点做到了 3 个突出：突

出问题导向。系统总结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领域近年来发生

的典型安全生产事故，全面分析梳理驾驶员、运输装备、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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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环境、企业管理、行业监管等方面暴露出的问题，找准重

大事故隐患集中的薄弱环节。突出全面覆盖。分行业分领域

逐一提出道路客运、道路普通货运、危险货物道路运输、城

市轨道交通运营、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、出租汽车客运、机

动车驾驶员培训、机动车维修、汽车客运站等领域的重大事

故隐患判定情形，实现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领域的“全覆

盖”。突出实用管用。在纳入重大事故隐患情形的具体描述

上，坚持行业通用情形与分领域个性情形相结合、定性描述

与定量指标相结合、违规行为与危害后果相结合的方式，尽

可能细化、量化，避免因人而异出现理解偏差，增强《标准》

的统一性、针对性、指导性，便于基层操作执行。

《标准》共十四条。第一条明晰了制定依据，主要有《安

全生产法》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道路运输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，以及贯彻落实上述法律法规的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

标准规范等；第二条明确了适用范围，《标准》适用于道路

旅客运输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、危险货物道路运输、城市轨

道交通运营、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、出租汽车客运、机动车

驾驶员培训、机动车维修、汽车客运站等企业的安全生产重

大事故隐患判定工作；第三条至第十二条分别从通用情形和

分行业分领域个性情形两个维度，提出了道路运输企业和城

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标准；第十三条对

重大事故隐患信息报送和整改治理等提出了原则性要求；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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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条明确了《标准》的施行日期。

问：设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

故隐患通用情形的主要考虑是？

答：《标准》第三条是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

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通用情形，共包含 5 类，其中大部分情

形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（个别情

形不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）。

1.未取得经营许可或未按规定进行备案从事经营活动，

或超出许可（备案）事项和有效期经营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等法规

规章对从事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的许可和备案有明确要求；

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许可和备案条件中，也明确了从事相关

业务经营的经营者、车辆和从业人员的安全基本条件。按照

法律法规规定取得经营许可或符合备案规定，是对相关市场

主体从事运输服务的最基础要求。如未取得经营许可从事经

营活动，或超出许可（备案）事项和有效期经营，可能导致

企业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，无法保障安全。因此，将存

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2.使用报废、擅自改装、拼装、检验检测不合格（含未

在有效期内）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、设施设

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车辆装备、设施设备是保障运输安全的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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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条件。如企业使用不符合要求的车辆装备、设施设备等

从事经营活动，则存在重大安全风险。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

管理规定》第九条规定，“禁止使用报废、擅自改装、拼装、

检验检测不合格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

运输经营活动”。因此，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

隐患。

3.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和车辆存在长期“三超一疲劳”（超

速、超员、超载、疲劳驾驶）且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提醒纠正、

运输行为结束后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，或所属经营性驾驶员

存在一次计 10 分及以上诚信考核计分情形且未严肃处理仍

继续安排上岗作业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1）“三超一疲劳”（即超速、超员、超

载和疲劳驾驶），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中

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，是引发道路运输安全事故的重要原

因。驾驶员长期存在“三超一疲劳”行为，表明驾驶员安全

意识、安全素养、安全技能明显不足，已构成安全隐患，如

企业对长期存在“三超一疲劳”行为的驾驶员和车辆途中未

及时提醒纠正、运输行为结束后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，则驾

驶员的不安全驾驶行为将无法得到及时、有效纠正，容易导

致隐患叠加、风险放大而诱发事故。2）《道路运输驾驶员

诚信考核办法》及《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计分分值标准》

中规定的一次计 10 分及以上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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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转让、出租从业资格证件、超越从业资格证件核定范围

从事道路运输活动、驾驶无包车客运标志牌的车辆从事客运

包车经营等，共 14 类。如驾驶员存在这 14 类情形中的一类，

企业在未严肃处理的情况下仍安排其继续上岗作业，将纵容

驾驶员不安全驾驶行为，构成重大安全风险，易诱发事故。

综上，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4.经营地或运营线路途经地已发布台风橙色及以上预

警，暴雨、暴雪、冰雹、大雾、沙尘暴、大风、道路结冰红

色预警，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等不具备安全通行条

件时，未执行政府部门停运指令或企业应急预案要求仍擅自

安排运输作业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近年来，台风、强降雨、低温雨雪冰冻等

极端恶劣天气诱发多起交通运输事故、事件，须根据气象预

警信息加强针对性防范应对，避免冒险运输、涉险运营。依

据《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试行办法》第三条第二款，

“预警信号分为台风、暴雨、高温、寒潮、大雾、雷雨大风、

大风、沙尘暴、冰雹、雪灾、道路积冰等十一类”。发布台

风橙色、红色预警，暴雨、暴雪、冰雹、大雾、沙尘暴、大

风、道路结冰红色预警时，建议居民勿随意外出，采取停业

停课或者封闭高速公路、关闭道路交通等措施。当经营地或

运营线路途经地已发布相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，有关政

府部门明确发出停运指令，或按照企业应急预案要求应当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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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，企业明知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仍擅自安排运输作业时，

极易发生事故。因此，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

患。

5.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，其他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

患的。

此条为兜底性条款。其他条款没有包括和难以包括，以

及立法时预测不到的，都包括在这个条款中。

问：设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生产重大安全隐患判定

标准的主要考虑是？

答：《标准》第四条规定了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生产

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情形，明确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的情

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1.800 公里以上道路客运班线未按规定开展安全风险评

估，或所属客运车辆未按规定执行凌晨 2 时至 5 时停车休息

或接驳运输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一方面，800 公里以上客运班线行驶里程

长，车辆在途时间久，安全风险相对较高。《道路旅客运输

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第十八条规定，“（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）

在审查营运线路长度在 800 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申请时，还

应当进行安全风险评估”；《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清

单》将 800 公里以上客运班车碰撞风险列为重大风险。如

800 公里以上道路客运班线未按规定开展安全风险评估，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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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从源头上防范重大风险。另一方面，凌晨 2 时至 5 时期间，

驾驶员视线差、易疲劳，容易发生安全事故，须加强针对性

监督管理。《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》第三十八条

规定，“长途客运车辆凌晨 2 时至 5 时停止运行或实行接驳

运输”；《道路客运接驳运输管理办法》第四条规定，“需

凌晨 2 时至 5 时运行的道路客运班线，应当按照本办法实

行接驳运输”“营运线路里程在 800 公里以上的道路客运

班线经营期限到期后重新提出申请的，如不实行接驳运输，

申请人应当合理制定班线运行安排，全程避开凌晨 2 时至

5 时”。综上，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2.所属客运车辆违法承运或夹带危险物品的。

主要考虑是：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第四

十一条规定，“客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”。客运站经营者受

理客运班车行李舱载货运输业务的，应当对托运人有效身份

信息进行登记，并对托运物品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视，

不得受理有关法律法规禁止运送、可能危及运输安全和托运

人拒绝安全检查的托运物品。客车如违规承运或夹带危险物

品，易引发起火燃烧等事故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，如 2011

年京珠高速河南信阳“7·22”特别重大卧铺客车燃烧事故，

客车违规运输二异庚腈（属于易燃、易爆、有毒危险品）导

致发生爆燃，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。因此，将

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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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设置道路普通货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安全隐患判定

标准的主要考虑是？

答：《标准》第五条规定了道路普通货运企业安全生产

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情形，明确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的情

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1.所属货运车辆故意夹带危险货物或违规运输禁运、限

运物品，且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提醒纠正、运输行为结束后一

个月内未严肃处理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、《道

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等明确规定，运输危险货物必须

取得危险货物运输许可。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

第二十九条规定，“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不得运输法律、行

政法规禁止运输的货物”。货运车辆故意夹带危险货物或违

规运输禁运、限运物品，且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提醒纠正、运

输行为结束后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的，表明企业对货运车辆

违规行为失管失控，存在重大安全风险。因此，将存在本款

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2.所属货运车辆运输过程中违法装载导致车货总质量超

过 100 吨的。

主要考虑是：一方面，“百吨王”运输行为极易引发道

路交通事故。据统计，目前我国公路货运车辆占机动车总数

的 8%左右，但因货车超限超载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约占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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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事故总数的 28%,其中约 50%的群死群伤重特大道路交通

事故都与违法超限超载运输有关。其中，“百吨王”货车危

害更加巨大。如 2019 年 10 月 10 日发生在江苏无锡的高架

桥侧翻事故，肇事车辆车货总重 176 吨；2021 年 12 月 18 日

发生在湖北鄂州的沪渝高速匝道桥侧翻事故，肇事车辆车货

总重 522 吨，都是典型的“百吨王”货车。另一方面，“百

吨王”运输行为对公路危害性大。按照国际公认的轴载换算

方法，超限超载率 100%的货车作用 1 次对公路路面的破坏，

相当于标准轴载作用几十倍甚至上千倍的破坏，尤其刚性混

凝土路面更为明显。以轴载 10 吨的车辆为例，如轴载质量

达到 20 吨，沥青路面相当于轴载 10 吨的车辆压过 256 次，

水泥混凝土路面受压相当于轴载 10 吨的车辆压过 65500 次。

2004 年以来，全国因违法超限运输引发桥梁垮塌事故 40 多

起。我国公路沥青路面设计使用年限是 15 年，但由于超限

运输影响，一些公路使用寿命缩短至 5～8 年，少数公路甚

至缩短为 2～3 年。目前 6 轴货车最大限重为 49 吨，按超限

率 100%算，考虑一定误差，将严重违法超限超载总质量设

置为 100 吨，较为合理。另外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交通安全法》按超载 30%、50%设置车辆超限超载档位，分

轻重程度进行处罚和记分的原则，将超限超载率超 100%进

行从严从重治理，符合过罚相当原则、法理逻辑和公序良俗。

问：设置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重大安全隐患



国家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学习资料

华安 HSE微资讯 HSE中心221

判定标准的主要考虑是？

答：《标准》第六条规定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

生产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情形，明确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

的情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1.运输危险货物过程中包装容器损坏、泄漏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运输危险货物过程中如包装容器损坏、泄

漏，尤其是爆炸、易燃、毒害危险品包装容器损坏、泄漏，

极易导致起火、爆炸、环境污染等事故。《道路危险货物运

输管理规定》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，“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

业或者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，防止危险货物脱落、扬撒、

丢失以及燃烧、爆炸、泄漏等”。。

2.所属常压液体罐车罐体运输介质超出适装介质范围，

或超过核定载质量载运危险货物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常压液体罐车罐体必须由设计制造单位根

据行业标准法规要求，经过规范的设计、选材、加工、检查

后方能出厂，设计制造时还必须考虑罐体特性与拟运输的介

质（即“适装介质”）运输过程中压力要求、紧急泄放要求、

装卸要求、安全附件需求的匹配，并经过出厂检验机构的检

验确认，以保障危险货物运输安全。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

全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，“危险货物承运人使用

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运输危险货物的，应当在罐式车

辆罐体的适装介质列表范围内承运”。“适装介质”是罐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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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制造的出发点，决定了罐体本体及安全附件配备等决定

性安全要素。罐体超过“适装介质范围”承运危险货物，会

导致罐体与危险货物不兼容，可能出现罐体腐蚀、内压无法

泄放、压力无法调节、装卸不力、突发状况无法起到保护作

用甚至导致罐体爆裂等危险状况，严重影响运输安全。超过

核定载质量载运危险货物时，属于超载运输，极易发生安全

事故。因此，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3.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

施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危险货物具有爆炸、易燃、毒害、感染、

腐蚀等危险特性，在运输过程中，如果发生突发情况安全防

护不到位、应急处置不当，容易造成人身伤亡、财产损毁或

者环境污染，需要相对应防护的措施和物品。《道路危险货

物运输管理规定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，“专用车辆应当配备符

合有关国家标准以及与所载运的危险货物相适应的应急处

理器材和安全防护设备”。因此，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

重大事故隐患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

措施的，重点指以下两类情形：

1.违反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七条

规定，罐式车辆罐体、可移动罐柜、罐箱的关闭装置在运输

过程中未处于关闭状态的；

2.违反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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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未安装、悬挂符合《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》（GB

13392）要求的警示标志，或者未随车携带防护用品、应急

救援器材，经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未整改或拒不整改的。

4.所属运输剧毒化学品、爆炸品的专用车辆及罐式专用

车辆（含罐式挂车）在消除危险货物的危害前，到不具备危

货车辆维修条件的维修企业进行维修的。

主要考虑是：运输剧毒化学品、爆炸品的专用车辆及罐

式专用车辆（含罐式挂车）通常含有剧毒化学品、爆炸品残

留，对车辆维修等的技术要求远远高于一般车辆，需要专门

的维修机构对其实施专业维修。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

定》第十九条明确规定，“道路运输经营者用于运输剧毒化

学品、爆炸品的专用车辆及罐式专用车辆（含罐式挂车），

应当到具备危货车维修条件的企业进行维修”。运输剧毒化

学品、爆炸品的专用车辆及罐式专用车辆（含罐式挂车）在

消除危险货物的危害前，到不具备危货车辆维修条件的维修

企业进行维修，极易发生爆炸和人员中毒等事故。因此，将

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问：设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安全生产重大安全隐患

判定标准的主要考虑是？

答：《标准》第七条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安全

生产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情形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存在

本标准第三条（一）（二）（四）（五）规定情形或下列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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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1.未按规定及时组织大客流疏散或列车重大故障清客

的；

2.未按规定及时整治桥隧、车站、轨道主体结构重大病

害和损伤的；

3.未建立保护区管理制度或执行制度不到位发生险性事

件的。

主要考虑是：一方面，上述三类情形引发的后果均较为

严重。未及时组织大客流疏散或列车重大故障清客容易导致

乘客踩踏事故，未按规定及时整治桥隧、车站、轨道主体结

构重大病害和损伤容易引发列车脱轨事故，未建立保护区管

理制度或执行保护区制度不到位的容易引发保护区结构垮

塌事故，以上事故后果都容易导致群死群伤。另一方面，与

重大风险范围保持衔接。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

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办法》《交通运输部关于深化防范化解

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工作的意见》中，明确了“城市轨道交通

大客流踩踏风险”“城市轨道交通载客列车脱轨相撞风险”

和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结构垮塌风险”三类重大风险，

针对重大风险的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即为重大隐患。综上，

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问：设置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安全隐

患判定标准的主要考虑是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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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《标准》第八条规定了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企业安

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情形，明确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

定的情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1.未按规定在城市公共汽电车车辆驾驶区域安装安全防

护隔离设施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近年来，全国各地发生多起乘客侵扰驾驶

员行为造成的不安全事件，引起社会高度关注。尤其是 2018

年重庆万州“10.28”城市公交车坠江事件，造成重大人员伤

亡和财产损失。深刻汲取该事件教训，交通运输部部署开展

了城市公共汽电车车辆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安装工

作，并组织制定了《城市公共汽电车车辆专用安全设施技术

要求》（JT/T 1240—2019），具体规定了城市公共汽电车驾

驶区防护隔离设施的技术要求。因此，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

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2.新能源城市公共汽电车动力电池超过质保期，未按规

定及时更换仍继续使用的。

主要考虑是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

条第二款规定，“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

维护、保养，并定期检测，保证正常运转”；第三十八条第

三款规定，“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

全的工艺、设备”。如新能源城市公共汽电车动力电池超过

质保期，未按规定及时更换仍继续使用，已危及运输安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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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易发生老旧动力电池起火燃烧事故、造成人员伤亡。因此，

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问：设置出租汽车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安全隐患判定

标准的主要考虑是？

答：《标准》第九条规定了出租汽车客运企业安全生产

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情形，明确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的情

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1.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（网约车平台公司）线上提

供服务的车辆或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车辆、驾驶员

不一致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

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“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提供服务车

辆具备合法营运资质，技术状况良好，安全性能可靠，具有

营运车辆相关保险，保证线上提供服务的车辆与线下实际提

供服务的车辆一致”；第十八条规定，“（网约车平台公司

应当）保证线上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驾

驶员一致”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（网约车平台公司）

线上提供服务的车辆、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车辆、驾

驶员不一致，可能导致提供服务的车辆和驾驶员不符合安全

要求。为此，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2.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（网约车平台公司）未在 App

显著位置设置“一键报警”，或虽设置“一键报警”但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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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使用的。

主要考虑是：“一键报警”功能可确保乘客或者驾驶员

在发生人身受到意外伤害等紧急情况下，快速报警处置。《网

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》（JT/T 1068-2016）要求，

网约车应安装应急报警装置，设置一键呼叫功能。为此，将

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问：设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安全生产重大安全隐患

判定标准的主要考虑是？

答：《标准》第十条规定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安全

生产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情形，明确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

的情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1.在道路上进行培训时未遵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

定的路线和时间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

例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，“在道路上学习驾驶，应当按照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、时间进行”。《机动车

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，机动车驾驶

员培训机构在道路上进行培训活动，应当遵守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和时间。这里的道路，是指公路、城市

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，包

括广场、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。学员在道路上

学习机动车驾驶，由于绝大部分学员是初次学习驾驶和初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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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触机动车，对车辆相关机件的操控和安全驾驶不是特别熟

悉，容易发生误操作和操作不当情形。公安机关指定的路线

和时间充分考虑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需要，一般为交通流量较

小的路段和时间，有利于更好保障安全。当学员在道路上进

行培训时未遵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和时间

时，容易因误操作或交通环境过于复杂而导致事故的发生。

因此，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2.所属教练员饮酒、醉酒后从事驾驶培训教学，或未按

规定在基础和场地驾驶培训中随车或现场指导、在道路驾驶

培训中随车指导的。

主要考虑是：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
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，“饮酒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

或者麻醉药品，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，或者

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，不得驾驶机动车”。教练员饮酒、

醉酒后，其观察、判断和反应等能力都会受到影响，尽管其

不直接进行车辆驾驶，但其需要保证学员在驾驶培训中的安

全。教练员酒后或醉酒状态时，难以判断和评估学员驾驶过

程中出现的风险，以及可能会出现操作不及时的情形，容易

导致事故发生。2）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》第三十

七条规定，“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应当在其备案的教练场

地开展基础和场地驾驶培训”。教练场地尽管是相对封闭的，

不允许社会通行的教学训练场所，但教练场地内有来往的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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练车，甚至有学员在道路旁边等候训练，当教练员未按规定

随车或现场指导时，学员出现驾驶操作错误和操作不当时，

容易发生事故。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

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，在道路上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

应当使用教练车，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，与教学无关的

人员不得乘坐教练车。道路驾驶培训中一般为开放道路，有

其他社会车辆参与道路交通，学员驾驶经验不足，如教练员

未随车指导，学员出现驾驶操作错误和操作不当时，容易发

生事故。因此，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问：设置机动车维修企业安全生产重大安全隐患判定标

准的主要考虑是？

答：《标准》第十一条规定了机动车维修企业安全生产

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情形，明确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的情

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1.不具备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业务条件仍违规承

修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常年装载运输危险货

物，车辆维修风险高，需要专业维修企业对其实施维修。《机

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第十三条规定，“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

辆维修的汽车维修经营者，除具备汽车维修经营一类维修经

营业务的条件外，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（一）有与其作业

内容相适应的专用维修车间和设备、设施，并设置明显的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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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性标志；（二）有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应急预案包

括报告程序、应急指挥以及处置措施等内容；（三）有相应

的安全管理人员；（四）有齐全的安全操作规程”。如机动

车维修企业不具备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业务条件，仍

违规承修危险货物运输车辆，易因维修企业专业技术条件不

足，导致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质量不合格或者发生意外

事故。因此，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2.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的。

主要考虑是：机动车维修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动

火等特种作业，安全风险相对较高，如作业人员未按规定持

证上岗，容易引发事故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三十条明确规定，“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方可

上岗作业”。因此，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问：设置开展汽车客运站经营的企业安全生产重大安全

隐患判定标准的主要考虑是？

答：《标准》第十二条规定了开展汽车客运站经营的企

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情形，明确存在本标准第三

条规定的情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

患。

1.未按规定执行一类、二类客运班线实名制管理制度的；

主要考虑是：一类、二类道路客运班线实行实名制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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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落实行业反恐怖防范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的重要举措。《反

恐怖主义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“长途客运等业务经营者、

服务提供者，应当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。对身份不明或者拒

绝身份查验的，不得提供服务”，此处的长途客运经营者，

实践中主要指一类、二类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者。另外，《道

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，“一

类、二类客运班线的经营者或者其委托的售票单位、配客站

点，应当实行实名售票和实名查验，免票儿童除外”。因此，

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2.允许超载车辆出站的。

主要考虑是：如客车超载运行，不但容易诱发事故，也

极易因超载加重事故伤亡。汽车客运站应当把好源头监督

关，确保超载客车不出站。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

定》第四十条明确规定，“严禁营运客车超载运行，在载客

人数已满的情况下，允许再搭乘不超过核定载客人数 10%的

免票儿童”。《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规范》第二十九条第三

项规定，“（汽车客运站经营者出站检查应）清点营运客车

载客人数，确保营运客车不超载出站。如发现营运客车有超

载行为，应当立即制止，并采取相应措施安排旅客改乘”。

因此，将存在本款情形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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